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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萬
事
不
如
杯
在
手 

一 A
強
身
補
體
着
先
鞭 
• 

騒
醐
鬱
辭
雷
昌
濟
仁
和
堂
。
秘
製
補
身
藥
酒
。
早
已
馳
名
 

百
粤
・
譽
滿
寰
瀛
。
酒
味
烈
而
不
燥
。
醇
而
厚
重
。
功
効
之 

猛
烈
卓
著
。•
已
歷
歷
在
人
耳
目
・
國
，
前
經
商
廣
州
。
居
停 

於
該
堂
者
經
年
。
目
擊
其
製
作
淸
潔
衞
生
。
用
藥
眞
材
實
料
 

出
乎
平
日
想
像
之
外p

其
能
迅
奏
功
効
者
。
誠
非
偶
然
・
現

該
堂

良
出
品
尤
力
求
價
錢
廉
平
•
俾
海
外
僑
胞
。
同

享
受
家
鄕
風
味
。
特
委
託
敝
號
爲
加
拿
大
總
代
理
。
現
已
辦

到
第
一
枇

一
猛
。
藥
味
香
濃
。
可
知
名
非
虛
傳
矣

新
到
各
藥.

8#

01 一

一
驗^§

十
二
安
土
一 

每
枝
壹
元

虎

鳳

酒

心
里
。

班

 

落 
.

十
二
安
士
. 

元
鳥 
朋 
藥 
酒
每
樽
壹
元
.

袪
除
風
邪
二
一 

它

 

青

4

十
一
安
士
庄 

强
腰
活
絡 
一 

由
 

窈
 

従
每
樽
壹
元
九

滋
陰
養
顏
 

補
旋
滋
腎

合
介
蕤
酉
十
二
安
士
庄 

0
驳
摩
 
従
每
樽
豈
元
九

玆
甫
可
欠
此
酒
用
珍
貴
國
藥
。
三
蒸
舊
米 

右
苓
帀
4

酒
。
專
家
浸
製
。
醇
香
可
飮
。 

道
用
可
欠
凡
在
酒
樓
飨
館
。
家
庭
商
店
。
房 

版
滅
币
會
口
園
口
等
地
方
。
均
可
自
由
暢
飮 

7
C
請
勿
招
西
友
歆
。
及
請
勿
賣
週
西 

四
人
勿
飮
人
。
因
中
西
館
格
有
別
。
禀
賦
不 

1

丿
/

/

同
。
防
其
峻
補
過
度
也
• 

加
拿
大
總
代
理
國
信
輻
公
司
司
徒
國

理
處
云
埠
及
各
埠
大
商
店

認

眞

大

掃

賣

 

由
二
月
一
日
起
至
三
月
一
日
止

全舖貨口一

鳴
謝
民
國
 

1tt
七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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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

九
折 
至 
一折

歡
迎
參 

外
埠
光

實
業
主
任
黃
榮
光
 

黃
傳
爵 

顧 

問
王 

琳

• 

核
數
主
任
鄺
亦
周
 

李
仁
葵 

庶 

務
林
南
叔

幹
事
員 

季
祈
銃 

李

棠
 

劇
茂
 

雷
家
信 

鍾 

禮 

雷
宜
富 

李
學
蓮

錄
印
便 

函
索
即
奉

山
參
萬
市
埠
雷
宜
賢
、王
聘
三 
李
亦
壯 

伙

市

揮

李

燊

鍛
 

李
文
添 

晒 

年 

埠 

譚
昇
階

蔡
全
 
司
徒
俊
基
 

吳 

韶

蔡
 

全 

梁
應
元
 

陳
準
燦 

周
悠
慶
 

每
貳
元

<
,
^
5

宣
博
主
任
彭
艷
南
甄
景
祥
，
李
文
濂

監
察
委
員 

候
補
娄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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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蘭
頓
民
治
黨
分
部 

民
國
卅
八
年
新
職
員
雯
 

執
行
委
員
正
主
任
黃
傳
爵
 
副
黃
榮
光
〔 

翁
國
植
 
何
詒
殘 

王

璽
 

雷
宜
韶 

張
炳
彰 

黃
露
壺
 

黃
勝
周
親
王
擴
鼠
皿
 

候
補
執
委
黃
傅
永
 

雷
家
富 

黃
德 «
 

監
察
委
員
正
李
輝
 

秘
書
王
   

^
*
"
 

，彭
艷
南
李
度
甄
景
敵
 

朱 
恩 
楊
連
大
、
一 

候
補
監
察
李
仁
葵
遅
慶
何
錢
 

困
書
主
任
雷
達
人
 
副
翁
國
楨
 

財.
政
主
任
王
達
副
何
詒
發
 

外
交
主
任
黃
榮
光
 

副
周
百
親

◎
民
治
黨
汝
利
愼
支
部

司
徒
文
任 

副
黄
漢
石

司
徒
文
任
 

黃
漢
石 

李 

煦 

陳
宗
餘 

方
植
民 

周
瑞
選 

羅
惠
彬 

陳
忠
昌
 
財
政
主
任
 

黃
如
祿 

陳
不
朽 

陳 

齊 

外
交
主
任
 
郎 

添 

黃
辰
炎 

副
陳
宜
煒
、

書
記 

李
偉
銘 

馬
連
 

馬
軒
本 

薛
金
葉 

李
胡

曾
紀
綸 
周
家
柿

14̂

1̂

長
三
名
•
正
副
師
長
十
一
名
•
軍
師 

公
謀
長
五
名
•
政
工
員
二
名

-  

■
 
斯
年
任
台
大
校
長 

上
海
航
訊
•
前
國
立
北
京
大
學
教
務
長
 

傅
斯
年
氏
・
已
由
行
政
院
院
務
會
議
 

通
過
■
任
命
爲
台
灣
大
學
校
長
•
按 

傅
氏
爲
我
國
著
名
歷
史
學
者
，
曾
任 

中
央
研
究
院
歷
史
語
書
所
所
長
多
年
 

■
後
任
國
民
參
政
會
參
政
員
•
及
立 

法
委
員
。
能
持
正
論
•
抨
擊
豪
門
最
 

力
一。
頗
負
時
望
•
現
因
台
灣
大
學
校 

長
莊
長
恭
呈
睛
辭
職
•
政
府
乃
派
傅 

氏
繼
任
・

@
孫
科
講
退
書
到
南
京 

南
京
拾
六
日
臨
・
合
衆
社
訊
■
行
政
院 

長
孫
科
•
因
和
平
問
題
，
與
代
理
總 

統
李
宗
仁
决
裂
•
昨
日
提
出
引
退
。 

其
請
求
准
許
休
養
書
。
已
由
監
察
院 

長.
于
右
任
從
廣
州
帶
到
南
京
、

o
l
v
o
n
^
x
H
-
x
^
i
l
v
o
^
e
l
A
X
-
e
e
v
o
A
 

△ 
言
論
▽

◎
鳴
謝
 

敬
敢
者
本
社
于
二
月
二
日
舉
行
成
立
三
 

十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叨
蒙
遠
近
洪
門
機
關
 

各
昆
仲
各
男
女
僑
胞
及
僑
界
社
團
惠
賜
 

賀
儀
祝
詞
鮮
花
美
酒
生
菓
茶
点
等
等
拜
 

領
之
餘
感
激
靡
旣
謹
誌
數
言
用
鳴
謝

t@

卡
城
達
權
支
社
謹
啟
 

惠
賜
芳
名
 

恕
不
稱
呼
 

昌
利
牛
檯
賀
金
,
元 

梁
裕
昌
廿
元 

潘
仲
謙
夫
婦
壹
拾
元 

鄭
松
煦
拾
元 

丘
煥
謙
拾
元 

黃
東
文
拾
元
 

羅
護
世 

六
元 

域
埠
達
權
總
社
雲
鳩
民
治
黨
 

達
權
社
仝 

雲
埠
大
漢
公
報
 

黨
近
埠 

民
洽
党
達
權
社 

企
城
民
洽
黨
達
權
社 

都
城
達
權
社
微
打
板
汝
埠
民
治
黨
 

穩
寧
達
權
社 

乃
麼
民
治
黨
達
權
社
 

尾
城
民
治
黨
 

柯
京
民
治
黨
 

咧
城
民 

洽
黨 

滿
城
民
治
黨
達
權
社
仝
 

咧
城 

建
權
社 

卡
城
崇
義
會
 

咧
城
溫
植
庭
 

咧
城
鄭
濃
泮
 

繆
鉄
聲 

梁
少
成
夫
婦
 

黃
砍
石 

劉
頌
權 

梁
輝
南 

李
津
奕 

吳

英

牲

張

文

耀

周

淸

譚

棠
 

袁

耀

林

遠

進

那

灼

李

均
 

張
椿
積
夫
婦
 

李
坤
黃
國
藩
夫
婦
 

趙
仕
勝 

袁
永
和
•
胡 

壬 

謝
衡
石 

梁
甄
積
蘭
曾
翠
屛
 

胡
維
賀
 
方
奕
駿
 

金
龍
酒
樓
 
以
上
每
五
元 

黃
賢
慶
 

余
潮
中 

新
星
公
司 
李
關
衞 
關
如
驥 

鄺
榮
均 

袁
葉
泮 

闘
頓
毋
民
治
黨
 

都
城
民
治
黨
 

以
上
福
三
元
 

黃
炳
祥 

梁
高
 

每
二
元
五 

余
玉
和 

吳
玉
鳴 

咧
城
梁
掌
朝
 

咧
城
溫
用
寬
 

謝
梓
生 

每
二
元 
(
以
上
俱
賀
金
) 

袁
永
和
美
酒
曾
樽
 

周
拔
家 

黃
桂
棠 

敬
送
茶
点
數
百
件
 

梁
甄
積
蘭 

梁
曾 

翠
屛
仝
送
生
花
二
盆
 

生
菓
二
箱 

雲
埠
民
治
黨
總
支
部
 

雲
埠
民
治
黨
支 

部 

雲
埠
逹
權
社
 

大
漢
公
報 

域
埠 

民
治
黨
支
部 

域
埠
津
權
總
就 

黨
近 

埠
黨
社 

企
城
黨
社 

砥
打
板
汝
党
部
 

都
城
党
社 

穩
寧
達
權
社
 

錦
碌
党
社 

蘭
頓
党
部 

乃
麽
黨
社
尾
城
民
治
黨
 

柯
京
民
治
宀
兄 

片
市
魯
別
黨
社
滿
城
 

党
動 
•
咧
城
黨
社 

本
坤
民
洽
黨
 

黃
寶
森
 

新
星
公
司 

李
雨
帆 
(
以 

上
俱
祝
詞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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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當
前
的
社
會
風

湯
若
谷 

③

•
這
說
明
今
天
整
個
社
會
缺
乏
嚴
肅
振
作
的
氣
氛
■
整
個
地
流
於
放
蕩
淫
佚

・
使
世
風
更
趨
下
流
■ 

步
？
我
們
可
以
指
出
：
最
大
的
因

之
途
，
迨
種
風
氣
盛
行
■
自
然
又
椎
波
一 

何
以
今
天
的
社
會
風
氣
會
壞
到
這

素

S:
社
會
道
德
的
泯
滅
•
過
去
中
國
的
社
會
道
德
完
全
賴
一 
般
前
進
的
「
士
大 

夫
」
(
卽
知
識
份
子
)
所
維
繫
•
但
抗
戰
後
直
到
今
天
•
作
為
社
會
中
堅
的
「 

士
」
人
階
級
已
整
個
瀕
於
崩
潰
。
他
們
的

at 會
地
位
降
低
•
不
及
司
機
茶
房
• 

一 
個
大
學
教
授
的
月
入
僅
足
支
持
八
天
 -
尙
小
及
銀
行
一 
茶
房
之
十
分 
一 
・
他 

們
不
再
是
「領
導
羣
偷
」的
人
物
，
他
們
變
成
了
一 
羣
「無
用
的
廢
物
」
，
代
之
而 

興

的

是
國
民
黨
官
僚
・
是
流
氓
，
是
市
儈
・
是 
一 
切
無
教
養
、
無
知
識
的
低
能
一 

兒
•
貨
幣
學
者
所
謂
「劣
幣
驅
良
幣
」之
説
。
用
之
於
今
日
的
中
國
社
會
一實 

在

最

爲
確
切
・
「士
」的
域
位
旣
然
淪
落
•
「士
」的
階
級
的
道
德
也
就
不
可
免
的
 

隨
着
掃
地
以
盡
。
這
就
是
當
前
社
會
風
氣
敗
壞
的
癥
結
之
所
在
• 

更
可
憂
慮
的
呈
教
育
失
去
了
應
有
的
功
能
•
一 
個
社
會
的
教
育
•
其
最
大 

任
務
是
改
造
社
會
風
氣
。
培
養
良
好
習
慣
。
發
揚
道
德
•
創
造
知
識
 

然
而
今 

天
我
們
的
鸞
之
壞
令
人
不
忍
官
。
不
堪
想
•
學
生
港
度
低
落
不
必
談
•
學
生 

品
行
之
糟
尤
令
人
不
敢
置
信
•
(
舉
例
説
：
台
山
白
*.歸

僑
譚
光
華
之
女
素
雲
 

在
縣
立
女
師
攻
讀
。
致
受
同
縣
廣
大
中
學
學
生
楊
萬
里
誘
姦
並
騙
去
港
幣
二
千
 

元
・
美
金
六
拾
元
.
.
.
)
1
見
廣
東
四
邑
僑
報
二
卷
五
期
 

教
育
不
但
未
能 

「
克
靈
厥
職
」
•
反
被
社
會
悪
劣
風
習
所
同
化
・
所
腐
蝕
。
言
念
及
此
•
眞
使 

人
有
不
勝
浩
嘆
之
感
。

遭
問
題
太
嚴
重
了
，
我
們
再
不
能
啞
口
不
官
、
更
不
能
再
諱
疾
忌
醫
•
我 

們
必
須
予
以
無
情
的
暴
露
・
我
們
必
須
予
以
全
力
的
打
擊r
但
要
眞
正
解
決
和
 

改
造
道
種
麻
木
了
的
社
會
風
氣
•
則
非
代
表
沒
落
腐
化
的
現
政
俺
所
可
能
挽
救

毒

耶
価
撤
冷
十
五
日
合
衆
社
«
.-
猶
太
新 

國
成
立
已
有
九
月
■
昨
日
伊
色
列
在
 

此
召
開
首
屆
國
會
•
新
選
出
之
一
百
 

二
十
名
國
會
議
員
・
將
在
此
擬
草
永
 

久
憲
法
及
組
織
政
府
以
代
替
現
在
之
 

臨
時
政
府
•
預
料
偉
斯
蔓
博
士
・
將 

爲
首
任
大
總
統
•
(
偉
氏
現
爲
臨
時 

政
府
之
總
統
)
•
伊
色
列
此
次
擇
耶
 

路
撤
冷
開
國
會
■
是
表
示
伊
國
次
意
 

要
求
耶
路
撤
冷
爲
其
 

11 土
之
一 
部
份 

■
聯
盟
■
大
會
♦
已
訓
令
巴
勒
斯
坦
 

調
理
委
員
會
，
擬
訂
計
劃
将
耶
路
撤
 

冷
割
歸
國
際
共
管
•
(
按
耶
地
爲
猶 

太
・
郭
蘇
數
及
囘
徒
之
聖
地
)
云
。 

®
澳
撥
鉅
欵
興
辦
水
電 

康
巴
拉
十
五
日
電
•
路
透
社
飢
•
澳
洲 

政
府
是
日
决
定
用
鉅
款
五
億
九
千
二
 

百
萬
元
■
完
成
水
電
廠
偉
大
聯
系
• 

接
序
建
築
水
電
廠
貳
十
所
"
以
電
力 

供
給
國
防
工
業
，
使
澳
洲
將
來
成
爲
 

英
國
在
太
平
洋
之
軍
械
庫
•
此
計
劃 

約
需
二
十
五
年
時
候
始
能
完
成
。
中 

央
與
各
州
部
長
會
議
•
是
日
已
决
定 

立
刻
興
工
建
築
，
此
後
有
等
重
要
國 

防
工
業
。
將
繼
續
由
英
國
移
澳
安
置
 

•
所
有
需
要
大
量
電
力
之
一1
廠
及
宣 

驗
室
■
由
此
可
以
得
到
無
間
斷
之
供
 

應 
，

。
只
有
祈
待
於
新
的
國
家
•
新
的
社
會
降
臨
•

(
完
)

1̂

H

®
宋
子
文
在
港
享
快
樂 

自
稱
三
拾
年
來
無
此
樂
 

m 
嬌
妻
寓
此
洵
可
樂
也
 

香
港
，特
訊
•
宋
子
文
於
昨
月
卄
七
日
午
和
他
的
夫
人
張
樂
怡
女
士
■
由
穗
飛
抵
一 

此
間
•
翌
晨
他
-
反
從
政
期
間
的
緊
張
生
活
。
而
以
極
愉
快
的
心
情
、
享
受
一 

-
，着
一 
個
美
麗
的
清
農
•

A
據
宋
子
文
裏
示
，
卅
餘
年
來
，
他
所
過
的

4:
活
。
很
少
像
今
天
這
樣
愉
快
。 

打
算
在
香
港
的
淺
水
灣
別
墅
。
休
養
一
個
時
期
。
短
期
不
會
離
開
減
裏
去
。 

▲
按
•
宋
子
文
以
裙
帶
關
係
。
廿
年
來
盤
據
要
津
。
盡
其
在
美
國
銀
行
宙
所
學
 

。
亦
官
亦
商
•
居
奇
壟
斷
。
與
「
孔
方
兄
」
合
力
。
郎
舅
分
掌
財
權
•
憑
籍 

其
妹
丈
槍
尖
。
巧
取
未
已
，
加
以
豪
奪 

而
成
爲
中
國
四
大
豪
門
之
一
。 

嚼
特
務
頭
梁
子
淸
落
網 

新
華
社
天
津
訊
。
天
津
特
務
頭
子
天
津
國
民
黨

|11.
黨
部
主
任
委
員
梁
子
淸
。
及 

天
津
市
警
察
局
長
李
漢
元
♦
已
械
擒
獲
。

*
此
外
•
在
天
津
俘
擄
羣
中
•
頃
又
查
出
國
民
黨
軍
高
級
軍
官
十
一
名
，
連
同 

以
前
已
經
查
鹿
的
十
二
名
計
在
內
・
則
截
至
月
前
止
•
天
津
戰
役
中
。
已
查
一 

獲
之
國
民
黨
軍
髙
級
軍
官
共
有
廿
三
名
。
計
警
備
正
副
司
令
二
名
。
正
副
軍

洗•
熨
店
出
賣
 

本
店
在
卡
路
街
貳0
三
號
半
擬
將
全
盤
 

生
意
架
生
出
賣.如
意
者
謂
來
面
議

■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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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宮
餐
館
 
位
在
雲
城
注 

輝
煌
雅
潔 
招
待
殷
勤
必 

上
等
廚
師 
調
味
巧
精
凶 

大
筵
小
酌
 
隨
時
應
命
* 

僑
胞
惠
顧
 
倒
履
歡
迎I

騒

k

O
。̂
*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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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̂
**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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爵
國
卅
灰^
™
1
！
 

—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片
市
魯
別
分
部
職
員

叁

lisa!

三
十
八
年
二
月
十
六
號
 
(
星
期
三
) 

新
时
紙
第
十
卷
第
二
百
四
十
鲫

1^

 

善

,，，—

亠
一̂

^

△

A:

夏
歷
歲
次
己
丑
年
正
月
十
九
日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年

躍矚 
* 瀛 ..斷釁 磁8 

^-
  ̂̂̂

@
鐵
行
生
意
出
賣 

大
規
模
鐵
行
般
在
域
多
利
埠
皇
家
歯
夾
 

菲
市
加
街
地
位
適
中
每
年
生
意
能
做
壹
 

萬
五
千
元
舖
內
寬
敞
能
有
餘
地
擴
充
兼
 

營
收
音
機
及
電
器
等
修
葺
工
程
若
以
兩
 

名
相
富
人
材
經
聲
當
能
博
得
厚
利
有
志
 

賛
斯
業
者
函
商
面
議
均
可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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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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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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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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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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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・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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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(
零
浩
每
份
六
仙
)

△

每

季

△

半

顏
 

七

元

五

毫
 

九
 

元
 

七

元

九

五
 

九

• 

元

△

至

年
 

壹

十

五

元
 

壹

十

八

元
 

十

五

元

六
 

壹

十

八

元

△«
月

券

域

派

到

一

元

二

五

，

三
.
元

七

五
 

本

埠

郵

寄

一

元

五

毫
 

四

元

五

毫
 

加

屬

美

墨

一

元

四

五
 

四

元
 
零

五
 

中

國

各

國
 
一

元

五
 8
 

四

元

五

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.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啟

TELEPHONE MA. 4929


